
没有扶养亲属，且纯收入总额小于等于��万日元的居民
例：仅工资收入小于等于��万日元，仅养老金收入小于等于���万日元（��岁或以上）
有扶养亲属，且纯收入总额小于等于以下公式结果的居民
��万日元×（１＋抚养亲属人数）＋��万�,���日元
例： 抚养亲属为�人时 仅工资收入小于等于���万�,���日元
  仅养老金收入小于等于���万�,���日元（��岁或以上）
 抚养亲属为�人时 仅工资收入低于���万日元（小于等于���万�,���日元）
  仅养老金收入小于等于���万�,���日元（��岁或以上）
残疾人、未成年人、寡妇或单亲者，且纯收入总额小于等于���万日元的居民
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生活援助）的居民

� 简介

� 关于更改收款账户

� 不能开户的人

� 代理人（户主以外人员）领取补助金时

参考 免征居民税的居民

咨询服务

请小心“转账诈骗”。

� 关于发放对象（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家庭）

� 发放金额

� 申请手续

� 申请截止日期

关于“����年度应对物价上涨重点支援
补助金及子女额外补助”的通知

根据“国民安心、安全和可持续增长综合经济措施”，对因食品、能源相关等消费支出受到物价上涨影响最严重的低收入
家庭，每户可获得�万日元的补助。
另外，对符合条件的家庭中有��岁以下儿童（����年�月�日或之后出生）的家庭，每名儿童可获得�万日元的补助。
请在随信所附的“����年度应对物价上涨重点支援补助金及子女额外补助发放条件确认书”中填写所需事项，并用回信信
封寄回。
此外，也可以通过确认书及通知中提供的二维码提交申请。
另外，将在收到确认书之日起�个月左右转账到您的账户。
※原则上不支持在市政府窗口办理，请通过邮寄或电子申请的方式提交。

重点支援补助金
〇截至����年��月��日在安城市有居民登记的家庭
〇家庭成员均为免征����年度居民税（所得比例及均等比例份额）者的家庭
〇所有家庭成员均未由“于����年度需缴纳居民税的其他亲属等”扶养
〇未在安城市以外的市区町村领取过类似补助金（�万日元）的家庭
※不适用于家庭成员中有“外国人且根据租税条约免除居民税者”的情况

子女额外补助
〇子女为上述补助金对象（户主）的家庭成员且年龄在��岁以下（����年�月�日或之后出生的儿童）的家庭
※����年��月��日或之后出生的新生儿也属于发放对象（需另行提交新生儿申请书）
※属于其他家庭，但由本户主抚养的儿童属于发放对象（居住在海外的儿童不能领取） 请联系补助金客户

服务中心
（����-��-����）

重点支援
补助金

子女额外补助

电子申请

通过确认书进行申请

发放金额 每户�万日元 领取者

发放金额 每人�万日元 领取者 符合重点支援补助金条件的户主

截至����年��月��日时的户主

※收款账户与补助金（�万日元）及子女额外补助的收款账户相同。

※请在����年�月��日（日期变更前）之前进行申请。
※如果进行电子申请，则无需寄回本确认书。
※有关步骤，请参阅电子申请的首页。

如果未在截止日期前寄回确认书或进行电子申请，则视为您放弃领取补助金。

如果因某种原因而无法转账，工作人员会与领取者联系，但如果在�月底之前仍未得到确认，则视为放弃领取本补
助金。

点击此处
进行电子
申请→

※请在����年�月��日（以邮戳上的日期为准）之前寄回确认书。

查询编号（副本）

・　审查后将依序转入补助金。
・　电子申请和确认书自安城市受理之日起均需�个月左右才能转账到您的账户。
・　黄金周前后，账户转账可能会延迟。

※选择寄回确认书方式的居民，请留存查询编号，
或者留存确认书副本（复印件）。

※关于电子申请，如果申请日期在办理过程中发生变化（����年�月�日），
届时可能无法进行申请，因此请在办理手续时留出充裕的时间。

����年�月��日前（以邮戳上的日期为准）

对于“希望转账到其他账户”的情况，请填写必要事项，并在确认书右侧中央部分粘贴以下文件。

原则上，本补助金通过“账户转账”的方式发放。但是，仅限于在有无法创建金融机构账户等迫不得已的理由的情况下，
也可在市政府指定日期和时间后，以现金的方式发放。
如果您希望以现金方式发放，请联系以下补助金客户服务中心。
※现金发放比账户转账费时。

原则上，该补助金发放给“户主”。
但是，仅限于在有户主本人难以寄回确认书等迫不得已的理由的情况下，也可发放给户主以外的代理人。

驾驶证、个人编号卡（正面）、住基卡、护照、在留卡、特别永住者证明书、健康保险证、年金手帐、最低生活
保障领取者证等　
※请复印记载有姓名、当前住址的部分。

接受转账的存折或者现金卡
※请复印记载有金融机构名称、分行名称、存款类型、账户号码、账户名称（存折封面的背面）的部分。

户主的身份确认文件（复印件）

户主的指定账户确认文件（复印件）

请在确认书右侧下部的代理人栏以及右侧上部的指定账户栏中填写必要事项，并在右侧中央部分粘贴以下文件。
●户主与代理人的身份确认文件（复印件）
●代理人的指定账户确认文件（复印件）

办理代理人手续的方法

请随附以下文件。无需填写代理人栏。
●成人监护人 “基于成人监护登记制度的登记事项证明书（复印件）”
●保佐人、辅助人 “基于成人监护登记制度的登记事项证明书（复印件）”
 “可确认已被赋予公共福利领取相关代理权的代理权目录（复印件）”

成人监护制度的代理手续方法

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在安城市将免征居民税（免税）。

开设期间：����年�月��日（星期一）前

补助金客户服务中心 （工作日 上午�点至下午�点）

我们绝不会要求您通过ATM（银行、便利店等的自动取款机）进行操作。
我们绝不会在发放补助金时要求您支付手续费等。

安城市政府 社会福利科

・　「物価高騰対応重点支援給付金」に関するお知らせの外国人用は、左記 QR コードよりご確認下さい。
・　Check the QR code on the left for information about "Priority Stipend in Response to Rising Prices" for foreigners.
・　请扫描左侧二维码，查看关于 “ 应对物价上涨重点支援补助金 ” 的通知（外国人版）。
・　Vui lòng quét mã QR bên trái để xem thông báo liên quan đến "Trợ cấp đặc biệt để ứng phó với tình hình giá cả gia tăng" dành cho người nước ngoài.
・　Suriin mula sa QR code sa kaliwa ang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para sa mga dayuhan, ukol sa 「Benepisyo ng priyoridad na suporta sa pagtugon ng tumataas na mga presyo」.
・　Confira as informações sobre o "Subsídio para compensar o aumento nos custos" através do código QR à esquerda.


